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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政府施政績效，世界各國紛紛致力於施政績效評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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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績效評估」的概念最早是來自於企業管理，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

eter F. Drucker）認為績效是企業的目的，也是企業存在的理由，所謂績效，

包含效率與效能兩個層面，效率是以產出與投入(人力、費用、成本)的比率來

衡量；效能則是將實際成果與原訂的預期效果作一比較，以目標達成的程度

來測量。總之，管理的目的在提高組織之績效。 

近年來隨著社會之民主化，民眾對於政府機關行政績效要求愈來愈高，政府

機構，為因應整體環境之改變，亦開始積極學習民間企業成功之管理機制，期望

經由組織再造與行政革新等作為，提升行政效率與服務品質。政府之績效評估是

近幾十年來世界各國政府再造運動的核心內容，許多國家已陸續推動績效評估制

度以政府為對象的績效評估。以政府為主的績效評估，起源於 20 世紀 50 年

代美國的績效預算制度，至 70 年代後，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為了解

決財政赤字和改善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英、美等發達國家實施了以政府績

效評估為突破的政府再造運動，並迅速蔓延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

荷蘭、丹麥、芬蘭、挪威、韓國和日本等國家。 

在我國有關政府施政績效評估的部分，在實務上，係區分為組織層面的

「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及個別計畫層面的「個別施政計畫評核」二部分，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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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國現行政府績效考核組織層面圖 

「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係以部會整體為考核對象，強調策略管理與結果

導向，評估層次為策略層次之組織績效。行政院係於民國 40 年公布實施「行

政院所屬機關考成辦法」，建置及推動有關政府機關的績效評估工作。多年

來，行政院為因應國家建設及發展需要，考成方式歷經多次的變革及修正。

自 90 年起，行政院基於營造高績效政府之目標，更參考美國政府績效與成果

法規劃設計，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並自民國 91 年

起開始推動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實施方式以目標管理及結果為導向原則

評估機關組織整體績效，各部會應每年依據機關願景、總統治國理念與院長

施政主軸，檢討修正未來 4 年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擬定施政策略

目標及績效衡量指標，評估重點分成「業務」及「內部管理」(含人力及經費)

面向，於年度結束後辦理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作業，作業方式先由各機關進行

自評、初核，再送行政院複核後，各機關施政績效報告評估結果及行政院複

核整體意見，回饋至各機關作為後續持續落實績效管理工作之參考。 

行政院為強化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編審作業及推動施政績效管理制度，

考量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施政計畫均係行政院施政計畫之一環，具密

切之層次關聯，並為能於年度施政績效評估中落實，彰顯施政績效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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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8 年度整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有關中程施政計畫

之規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編審辦法」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施政績效評估要點」，並依實務需求，於 98 年 4 月 17 日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

第 0982260430 號函訂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自 99 年度

起適用，為提升各部會長期策略規劃與目標管理能力，要求各機關依業務成

果、行政效率、財務管理及組織學習等面向，聚焦機關施政重點，要求各機

關訂定「關鍵策略目標」及「關鍵績效指標」，以作為年終考評之準據。 

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立意，在提高機關自主管理能力，使各部會能夠做

到施政前後自我比較，自我要求逐年進步，同時運用燈號管理作法，彰顯部

會整體施政成果，以提供部會首長規劃後續政策之參考。此外，透過資訊公

開，促請各機關首長對外承諾施政目標，落實施政課責。有關機關施政績效

評估的流程如圖 2。 

 

 

圖 2、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流程圖 

在「個別施政計畫評核」方面，係以年度列管施政計畫為對象，依計畫管理、

執行績效等面向之評核指標，分別辦理評核作業。計畫評核的主要目的，在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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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評核過程，檢討各項工作辦理成效，並透過評核結果，瞭解計畫是否達成

既定目標及績效，作為繼續執行或改進該項計畫的參據。為使各項施政計畫評核

作業有所準據，行政院於 92 年 1 月 6 日訂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

作業要點」，建構我國施政計畫評核體制。評核以年度奉核定列管之施政計畫為

對象，並依計畫列管級別分別辦理，其中，院管制計畫評核流程包括主辦機關自

評、主管部會初核、行政院複核等程序，複核作業並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會同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等行政院管考機關、

主計總處及行政院各業務處辦理，各複核機關除提出複核分數或等第外，並依計

畫執行情形及政策方向提出複核意見，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彙整簽陳院

長核定。有關機關施政績效評估的流程如圖 3。 

 

 

圖 3、現行「個別施政計畫評核」流程圖 

本部為行政院所屬部會之一，轄管業務涉及國土發展、人口政策、社會

福利、警政治安、災害防救、民主人權等六大施政重點，所推行之公共政策、

計畫方案或措施等內容皆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為將國家資源作最大化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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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何透過一套完善且有效的績效評估制度來達成政策目的，為民眾創造

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至關重要。因此，本部較重要的績效評估機制大致可

分為三大類，以下簡述之： 

一、年度施政績效評估 

「年度施政績效評估」依據行政院 98 年 4 月 17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規定，於每年 5 月就業務成果、行政效率、財

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大面向提出關鍵策略目標及關鍵績效指標；而行

政院於評核時訂有各機關一體適用之共同性目標及共同性指標，以評估

各部會的年度施政績效，相關評估結果係採取燈號管理制度（綠燈-績效

良好、黃燈-績效合格、紅燈-績效欠佳、白燈-績效不明）。爰此，本部於

每年約 5 至 6 月時，針對所屬各單位（機關）研提之施政關鍵策略目標

進行審查，並函報行政院核定後，即據以作為本部年度重要施政項目。

年度結束後，本部即依據各單位（機關）施政目標完成程度，辦理評定

燈號之自評作業，並函送行政院研考會進行複評，最後依據行政院評估

結果進行獎懲作業，並將評估結果納入下一年度施政重點改善之參考。

其流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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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本部「年度施政績效評估」流程圖 

 

二、年度施政計畫評核 

「年度施政計畫評核」依據行政院函頒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

管制作業要點」及本部訂定之「內政部年度施政計畫管制考核作業注意

事項」，於每年年初完成年度施政計畫撰擬，並依計畫重要性、中長期計

畫、預算規模、跨機關業務屬性等原則分為院管制、部會管制及自行管

制等三級制，同時利用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按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年

度結束後，本部即進行計畫績效評估之自評作業，其中部會管制及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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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計畫由本部完成評核後即進行公告程序，如為院管制計畫，則將相

關評核結果函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進行複評作業，後續依據各

級計畫評核結果進行獎懲作業，該制度評估結果係依計畫原始得分（百

分制）轉化為等第制。其流程如圖 5。 

 

圖 5、本部「年度施政計畫評核」流程圖 

 

三、各單位（機關）年度考績比例之績效評估 

為使本部各單位（機關）之人力運用、預算執行、各項資源使用效益等

面向能夠結合其施政績效結果，本部每年訂有「年度績效評核作業計

畫」，透過共同衡量指標（如公文處理時效與品質、部長信箱處理時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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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電話服務禮貌、組織學習績效等）、個別衡量指標（如三級管制計

畫、重要業務衡量指標、施政滿意度、資本門預算達成率、服務品質推

動績效等）、特殊衡量指標（如業務疏失致影響本部形象或施政績效、提

出具建設性之自行研究、推動提升服務品質具有顯著績效、圓滿達成非

例行性之重大專案或上級交辦之重要業務、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維運績效

等）及綜合考評等 4 大類指標，於年度末進行各單位（機關）之考績比

例績效評估，並依各單位（機關）評核結果辦理人員考績事宜。其評核

指標如圖 6。 

 

圖 6、本部「年度績效評估作業計畫」四大指標及其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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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績效評估，是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創新的有效工具，不僅有利於各

種政策監督、加強對政府的控制，以增強公共責任，而且有利於改進政府管

理、改善預算資源配置和加強公共服務，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普

遍重視和廣泛應用。然而，由於政府管理的公共性和管理對象的復雜性，政

府的投人和產出很難進行客觀的量化和評估，政府績效評估推行確實有其困

難處，本次考察主要係藉由參訪英國及法國兩個國家執行績效評估單位及民

間團體，瞭解該國績效評估實務操作執行方式、衡量方法、結果回饋等，以

做為我國績效評估參考與借鏡之用。 



10 
 

貳、 過程 

本次考察行程經函請外交部轉請駐英國代表處及駐法國代表處接洽安

排，自 101 年 4 月 21 日啟程前往英國倫敦，4 月 25 日搭機轉往法國巴黎，4

月 28 日完成相關拜會事宜，總計 8 日。 

本次考察行程洽排時，因適逢歐洲經濟衰退、政府大幅裁員，及復活節

慶期間、部分承辦人員排休等因素影響，致部分拜會機關臨時取消約見行程，

惟幸賴駐英國代表處楊組長莒民及駐法國代表處呂大使慶龍、陳秘書欣新等

之協助及安排下，仍能順利與其餘參訪機關就相關議題進行會晤及意見交

換，在此亦向其表示感謝之意。 

茲將本次考察行程及活動依考察時間摘要說明如下： 

一、英國倫敦：（101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 

（一）拜會駐英國代表處，由楊組長莒民接待，就英國與我國政府績效評估

機制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二）拜會英國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就該辦公室績效評估相制度設

計、程序、實務操作等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二、法國巴黎：（101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 

（一）拜會駐法國台北代表處：就駐法國台北代表處於法國所推廣之各項業

務，暨法國政府辦理施政績效評估機制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二）拜會法國評估協會（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évaluation）：就該協會成立

之緣起、組織成員及其協助辦理政府施政績效評估作業等相關議題交

換意見。 

（三）與駐法國台北代表處陳秘書欣新就法國預算財務暨國家改革部

（Ministère du Bugdet, des Comptes public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de la 

Réforme de l’Etat）提供之書面資料進行翻譯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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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英國考察重點 

本次考察英國行程部分，拜會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針對英國績

效評估制度之發展、參訪機構簡介、參訪內容說明如下： 

一、英國績效評估制度之發展 

（一）1979 年柴契爾政府(Margaret Hilda Thatcher) 

1979 年，柴契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當時英國正面臨成長極限，

預算赤字、績效赤字、信任赤字重重壓力與挑戰，柴契爾政府為解決

所面臨的重大危機，推行以商業管理技術，及競爭機制和客戶導向為

特徵的新公共管理政策，雷納評審委員會的成立為其重要指標，雷納

評審方案（Rayner Scrutiny Programme），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

經驗式調查，主要是對公共部門中相當熟悉並司空見慣的事務提出問

題和置疑，以便發現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而提出提高效率的具體方

法和措施，廣泛徵詢建議，並與相關人員達成共識後，由該部門首長

實施改革的具體措施。 

 

圖 7、雷納評審方案流程示意圖 

1980 年，英國更率先建立了以目標管理與績效評等現代管理方法

和技術於一體的「部長信息系統」，旨在向部長提供全面、規範的信

息，亦即為部門的績效評估系統提供具系統性及可靠性的信息基礎。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AE%E6%A0%87%E7%AE%A1%E7%90%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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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部長信息系統流程示意圖 

1982 年，柴契爾政府再公布財務改革方案（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ive， F.M.I.），開始以績效審計的觀念，提出「Value for Money」

的問題，並對資金的經濟、效率及效益進行全面性評估。審計機關對

於政府之施政績效評估，除考核是否依施政計畫與預算落實執行，更

評估是否達到預期績效及資金使用成本是否達到最優化。1983 年，英

國衛生與社會保障部首次提出了較具系統性的績效評估方案，並廣泛

地於衛生管理部門與衛生和服務系統內實施運用。 

 

圖 9、柴契爾政府 1982 年財政改革方案示意圖 

1983 年 11 月，伊布斯接替雷納出任英國首相的效率顧問，1986

年，伊布斯效率小組對英國政府部門展開全面性且大規模的評審活

動，並提交了著名的「改變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方案」報告，將提

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部門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D%E5%8A%A1%E7%B3%BB%E7%BB%9F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1%8C%E8%83%B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7%A6%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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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這些措施

進一步促進了英國政府績效評估的實踐。  

（二）1990 年梅傑政府(John Major) 

1990 年，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由柴契爾夫人的財政大臣約翰·梅傑

(John Major)出馬參選並獲得獲勝，柴契爾政府時代在公共部門的經濟

與效率方面取得顯著的成就，但卻也凸顯了公共服務質量下降的問

題，所以梅傑政府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以質量為本和顧客滿意

為標準的推動了府績效管理方案，並於 1991 年向國會提出「公民憲章」

白皮書(Citizen Charter)，在梅傑政府的強力推動下，各部門各自制定相

對應的服務憲章，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服務品質競賽」(Service Quality 

Competition)、「解除管制方案」(Deregulation Initiative)、「文官永續與

改革」(The Civil Service Continuity and Change)等，從民間就業市場掄舉

人才，提振文官績效，此項公民憲章運動極大地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及

公民滿意度，並獲得國際上引起廣大迴響。 

（三）1997 年布萊爾政府(Tony Blair) 

1997 年，工黨贏得英國大選由黨魁布萊爾(Tony Blair)繼任首相，

仍依循柴契爾政府時代所展開的新公共管理運動，1999 年，布萊爾政

府提交英國議會通過「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應確定並發佈地方

政府都必須達到的績效目標和標準，並頒布政策評價制度－全面支出

審查（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CSR）及「公共服務協定」(Public 

Service Agreement，簡稱 PSA)。 

CSR 制度係以 3 年為周期，對政府公共支出優先事項進行審查，

透過制定 3 年支出計畫，提高公共支出的穩定性，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並兼具國家財政，另外將資本性和經常性預算分開，目的是保障重要

的資本性投資不會被一些短期的支出專案排擠，並建立一種現代的公

共支出和績效管理框架，為制定審慎、有效的中長期支出計畫服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A2%85%E6%9D%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A2%85%E6%9D%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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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A 則係於全面支出審查時，要求各部門同財政部進行協商，

提出部門公共服務協定白皮書，白皮書應包括各部門總體目標、策略、

績效指標及目的，並制定執行方法，同時强調戰略目標、成本收益、

公平、高質量等方面。績效指標則以該政府計畫或活動對社會所產生

的影響或成果(Outcomes)來設定，各目標完成情況要通過部門報告和秋

季績效報告的形式予以公佈。 

PSA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是與中央政府之間通過協商談判達成

的、涉及其績效管理目標的契約性法律文件。PSA 確定的績效目標分

為 2 類：一類是國家 PSA 目標，一類是地方 PSA 目標。前者是所有簽

約者都必須在 3年期限內達到的績效管理目標;後者是根據各地方的具

體情況自行制定的、必須在一定期限內(通常為 2-3 年)達到的績效管理

目標。這些目標通常涉及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如財務、住房、

交通、教育等。目的是建立一種現代的公共支出和績效管理框架，為

制定審慎、有效的中長期支出計畫服務。 

2001 年，布萊爾政府再發表有關公共服務改革重要性的演說，提

出公共服務需要改革，且布萊爾政府相當重視策略與規劃（Strategy and 

Planning），更於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設有策略小組（Strategy 

Unit）、政策中心（Policy Hub）、政府社會研究（Government Social 

Research）、電子化政府小組（e-Governmnet Unit， eGU）及 UK 政府

討論（UK GovTalk），以監督協調跨部會的政策制定，期以群策群力

達成公共服務改革共同目標。 

（四）2007 年布朗政府(James Gordon Brown) 

2007 年 5 月，布朗接任工黨黨魁後贏得英國大選，並出任英國首

相，此時 PSA 也發展到了高峰階段，布朗政府通過重新制定 PSA 數量，

持續不斷地加速改進績效，達到 30 個 PSAs，152 個評估指標，並明確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85%9A_(%E8%8B%B1%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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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該評估周期內的政府最高優先順序的事項，透過周期性的過程

監控來控制部門和專案進展。 

2009 年布朗政府財政預算案裡，除原有 PSA 仍然關注改善公民獲

得的公共服務的質量，為了更好地反映經濟的優先訴求重塑績效評估

框架，PSA 框架中再新增了一項統攬全局的目標，期望幫助民衆和企

業盡快脫離低迷時期，實現經濟的長久繁榮發展。隨後更通過許多方

式來實現該目標，也包括經濟、生產力、能力、就業、房屋、企業、

交通、科學創新等類 PSA。 

（五）2010 年卡麥隆政府(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 

2010 年 5 月，工黨在英國大選中落敗，在下議院的席次少於保守

黨，且經過多次的政黨協商後，工黨與自民黨籌組聯合政府的計畫宣

布失敗，布朗辭去黨魁及首相職務，由保守黨與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並由保守黨黨魁大衛·卡麥隆出任新一任英國首相。 

2010 年 6 月，卡麥隆政府認為政府部門的出版物包含了主要的統

計資料和資訊，可供民眾監督公共支出的高效使用，遂終止了公共服

務協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E8%8B%B1%E5%9C%8B%E5%A4%A7%E9%81%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8%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8%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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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機構簡介 

英國為君主立憲的責任內閣制國家，行政權屬內閣，內閣由國會議

員組成，其組成並沒有法律規定，惟按憲政慣例係由下院多數黨組成，

並由英王任命下議院多數黨領袖出任首相。首相是內閣的首腦，為實際

行政首長，其不僅代表內閣，亦代表政府，他代表內閣向國會及全國人

民發表內閣的決策及施政方針，詳圖 10 英國政府結構關係圖。 

內閣的幕僚機關為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負責內閣會議之運

作，以及協助內閣確保跨部門政策措施的協調、品質和實現，並擔任內

閣及其所屬委員會的秘書工作。內閣辦公室部長由首相任命，負責領導

該部門，其行政團隊具備必要的技能、價值觀和領導能力，以實現政府

施政目標，其內部成員幾乎出身自各部會，約三百人，以秘書長為首，

為具次長經驗的文官，其任職不受首相進退之影響。 

英國中央政府的組織除前所述及的重要內閣部會之外，還包含其他

規模大小不一的非內閣部會（non-ministerial departments）部門，詳圖 11

內閣部會及部門組織架構圖。 

英國行政部門的設立，完全由內閣自行決定，十分具有彈性，下議

院通常會依照首相的請求，增加、減少或是合併內閣部會，例如技術部

1964 年設立，1970 年裁撤；經濟省 1964 年設立，1969 年裁撤；物價、

消費者保護部 1974 年設立，1979 年裁撤；環境省 1970 年設立，2001 年

合併農漁食品部，改為環境食品農業部；運輸部 1976 年從環境部中獨立

出來等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 89:105）。因政府各部會層級機關的裁

撤、合併、新設等作業十分頻繁，致使英國行政部門數目非常多且複雜，

亦常有一人兼任數個部會首長的情形，目前內閣辦公室下設立商業、創

新和技能部等 21 個部會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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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英國政府結構關係圖(轉引自公共管理-英國文官體制的再造，黃臺生，民 92，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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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檢察總長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2.商業、創新和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3.財政部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4.工作與退休金部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5.社區及地方政府部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6.文化、奧運、媒體及體育部 

    Department for Culture， Olympics， Media and Sport 

    7.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8.教育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內閣辦公室     9.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 

Cabinet Offic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10.外交與聯邦事務部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11.林業委員會 

    Forestry Commission 

    12.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13.內政部 

    Home Office 

    14.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15.稅務及海關總署 

    Revenue and Customs 

    16.運輸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17.國際發展部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8.能源與氣候變遷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19.北愛爾蘭辦公室 

    Northern Ireland Office 

    20.蘇格蘭辦公室 

    Scotland Office 

    21.威爾士辦公室 

   Wales Office 

圖 11、英國內閣部會及部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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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是英國政府的核心單位，為使政府能

保持在最佳運作狀態，內閣辦公室盡可能地提供首相、內閣及所有政府

部門所需之幫助，以確保政府能更有效率地實行以及制定各項政策，因

此內閣辦公室設有下列單位以監督協調跨部會的政策制定，期以群策群

力達共同各項目標：(如圖 12 內閣辦公室部門架構圖) 

（一）企業服務團隊（Corporate Services Group）: 提供一個優質的公共服務

平台，讓內閣辦公室所有部門都能夠發揮最大功用。 

（二）效率改革團隊 （Efficiency and Reform Group）: 使政府更有效地將資源

集中於關鍵且優先的事項中，減少不必要支出，同時對公共服務提供

改革，使政府資訊透明化，並以政府權力轉移回人民，建立大社會(Big 

Society)為改革目標。 

（三）政治與憲法改革小組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對英國憲法、

眾議院上議院及議會提出改革建議，並建立政府、各辦事處和白廳之

間的良好關係。 

（四）國家安全小組（National Security）:協助總理及各部會處理安全、抗災

及各類跨政府(部門)間議題。 

（五）其他組處: 

1.歐洲與全球議題秘書處 (European and Global Issues Secretariat) :分析國

際經濟議題(包括 G20/G8，國際貿易和發展的問題)以及歐洲政策的集

體協議，並就這些事項提出意見供總理，副總理和政府內閣辦公室部

長參考。 

2.經濟與全國事務秘書處 (Economic and Domestic Affairs Secretariat) : 就

政府制定政策方面，向總理、副總理、部長及委員會主席進行分析和

簡報。 

3.策略小組 (Strategy Unit) :協助總理辦公室及各部門就所面臨的問題提

出解決方案與對策。 

 



20 
 

 

圖 12、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門架構圖 

企業服務團隊（Corporate Services Group，簡稱 CSG）於 2009 年 4

月 1 日為因應英國內閣辦公室及其組織結構變化而成立之團隊，主要目

的提供一個優質的公共服務平台，讓內閣辦公室所有部門都能夠發揮最

大功用。企業服務團隊工作包含：金融和地產管理(Financial and Estate 

Management)、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和知識和信息管理(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詳圖 13 企業服務團隊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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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內閣辦公室下設企業服務團隊業務職掌 

（一）金融和地產管理(Financial and Estate Management)：提供專業的金融和房

地產管理服務，協助各部會達成目標，並確保政府持續朝向策略目標

前進。 

（二）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透過商業合作和專門知識中心，提供各類

優質策略專業人士協助各部會解決問題，並於制定績效管理過程中，

對人力資源進行檢討，以符合業務重點需求。 

（三）知識和信息管理(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管理政府各部

會所發布之知識與信息，使其均能符合數據保護法和版權等法令規

定，並依公開紀錄法(Public Records Act)公布總理及內閣辦公室各類信

息。 

「策略小組」於 2002 年 6 月設立，合併了當時的「績效與創新小組」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PIU）、「前瞻策略小組」（Forward Strategy 

Unit，FSU）以及「管理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nagement and Policy 

Studies，CMPS）的政策研究部（Policy Studies Directorate），主要提供首

相與政府部門的願景、使命、策略議題分析及長期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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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內閣辦公室下設策略小組組成示意圖 

「策略小組」的工作包含：策略稽核（Strategy Audit）、提出數位策

略（Digital Strategy）、策略生存指引（Strategy Survival Guide）、提供首相

最重要管理計畫（Top Management Programme）、建置策略網絡（Strategy 

Network）與策略論壇（Strategy Forum）。  

此外內閣辦公室設定各項公共服務的標準，再由下列各小組負責監

督或諮詢各部會所建立的標準以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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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英國內閣辦公室各小組及其負責監督之公共服務標準 

其中，與績效評估較為相關者係「績效協力」，績效協力過程係由

內閣總長（Cabinet Secretary， the Head of the Civil Service）與各部會的常

任首長個別簽署「績效協力協議（Performance Partnership Agreement）」，

通常陳述改革的策略方向以及達成改革的方法，內容主要包含：1、欲達

成的重要成果（Key priority outcomes to be achieved）；2、達成這些成果所

要採取的行動（Actions to be taken to achieve the outcomes）；3、用以判斷

成功與否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gainst which success 

will be judged）；4、內閣辦公室或財政部所提供的支援及挑戰（Support and 

challenge to be provided by the centre of Government）。各部會依據績效協力

協議中的指標常態性衡量其進展，除了自評外，也接受內閣辦公室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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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協力團隊（Performance Partnerships team）」與政府部門其他單位評估。

而「績效協力團隊」的工作即是協助各部會擬定其績效協力協議，並且

提供各部會執行改革計畫的建設性意見，因而，此績效協力團隊與內閣

辦公室、財政部維持相當緊密的互動以有效支援各部會的改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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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內容 

本次負責接待我們的部門為企業服務團隊（Corporate Services 

Group，簡稱 CSG），雙方就相關議題晤談並交換意見，針對相關制度設

計、程序等，均獲得較深入之瞭解。因此，本次赴英考察所獲良多，堪

稱圓滿順利。茲將機關與本考察團交流意見整合說明如下： 

英國 2010 年大選後財政部和內閣辦公室為執行政府績效評估的核

心，本次拜會內閣辦公室的研考部門企業服務團隊（CSG），CSG 在績

效評估的角色，主要為建立各部門的衡量指標及針對指標進行檢核，透

過績效管理來達成施政目標，這次與我們會面的官員 Anna Broströmer 負

責的工作是製作內閣辦公室績效報告。 

Anna 表示英國政府透過不同的方法來衡量績效，而項目則隨著首相

替換會有所改變，新政府(卡麥隆政府)在施政上所採取的作法是希望透

過主動將相關訊息公開，減少民眾及媒體對於政府的質疑及不信任，社

會大眾可直接透過訊息的檢視及瞭解政府的施政效率及效能，並承諾各

種作為會更為公開及透明，以示向人民負責，對於人民各項疑問，均有

必要於 20 日內予以回應，且要求政府機關清楚界定應公開之資訊，對於

任何文件、電子郵件、信件都應報備並評估是否可公開，不可概以機密

為由拒絕回答。公開的項目包含咖啡、茶包、員工、薪資、差旅支出、

紙張使用數量及金額等日常支出之細節，在政府的支出資訊透明化部分

要求的相當徹底。 

績效採目標管理方式進行控管，首先必須訂定目標(分三大類，包含

施政項目、競選政見、統合性項目)，分為一致性目標及各部門針對業務

性質提出個別目標，項目以可客觀量化數據為主，再每季針對預算及進

度執行情形進行回報及評鑑，透過統計比較，瞭解每季之變化，並定期

召開記者會公布績效報告及放置於網站上，供社會大眾檢視比較，例如

某些部門購買之紙張單價較高，是否有圖利廠商之嫌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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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操作部分，由於現行評估制度是一年前才開始的新作為，對

於質化部分並未加以評估，但 Anna 認為不同屬性的業務應該會分開評

估，對於我們提出有關質化指標，本部有採用民意調查的方式來衡量，

Anna 對這個作法持保留的態度，因為她認為民眾對於政府的印象是一體

的無法切割，加上民眾對於中央政府的公務員存有刻板印象，所以民意

調查結果恐有偏差，不過他也提出為讓民眾瞭解中央政府工作情況，建

議可每周開放 1 小時供民眾參觀，讓民眾藉由接觸來瞭解政府的運行，

並時常召開記者會及對外公布訊息或透過首長直接與民眾接觸的模式，

藉由資訊透明化及直接溝通方式來讓民眾瞭解。另外，Anna 也表示，施

政績效之評估以量化為主，為節省經費及避免作假，所以沒有實地查證

制度，由於績效評估結果是提供公眾參考的，整體評估結果由各部會首

長負責，沒有設立獎懲機制，內部單位的職責則是提醒部會首長哪些部

分的績效不理想及研提改進作法，藉由公眾批評、議會質詢及預算審議

來制衡政府部門。 

至於有關績效報告之公正性，Anna 也表示現行除有內部查核制度

外，亦有審計部查核及各部會相互稽核等機制來確保其正確性，並藉由

受評單位提供之建議適時檢討修正評估制度。英國採中央與地方分權制

度，基本上尊重地方，但為避免地方之執行偏差，中央政府訂定一套基

準，由地方依原則執行，並藉由預算的分配加以管控，例如對於癌症病

人，每個地區政府給予的照顧資源至少不能少於標準。 

另 Anna 對於績效評估工作未來是否委外執行的看法，則認為由於

委外後不確定其中立性，加上民間對於政府的業務屬性不瞭解，所以是

否委外仍有商榷的空間。 

除此之外，Anna 也提供我們一份規劃未來內閣辦公室藍圖的資料，

內閣辦公室將在願景和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採取漸進式的改革，

2012-2015 內閣辦公室施政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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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府運作的效率與效能：藉由收集連貫的管理信息，進行政府改

革，提高施政效率，避免浪費民眾納稅的血汗錢，使公務開支更具效

益，以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二）增加對公共部門資訊透明度：透過訊息的公布，讓公眾掌控部首長及

部會開支情形，促使公共服務更有效率。 

（三）改革政治和憲法制度：改變以往英國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政府的型態，

將權力重新分配回歸與民眾和地方。 

（四）建構公眾參與的社會：藉由授權地方及鼓勵社區活動，擴大公眾參與。 

（五）促進社會流通性: 創造一個更具公平性，更具開放性和流通性的社會。 

2012 年優先考慮改善內閣辦公室組織架構與公務員的學習及發

展，組織部分加入企業經營的理念，期望藉由這次變革讓內閣辦公室結

構更為合理，詳附件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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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國考察重點 

本次在法國考察的拜會機關主要是在法國頗具規模的民間研究機構「法

國評估協會」（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évaluation，ＳＦＥ），在拜訪過程中，

該協會大約就其成立緣起、組織架構、職掌業務以及法國政府辦理公共政策

評估之現狀等作重要說明外，雙方並就相關議題交換意見，針對該協會及法

國政府相關機制運作，均獲得進一步之瞭解。另一方面，法國預算財務暨國

家改革部（Ministère du Bugdet, des Comptes public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de la 

Réforme de l’Etat）之公共政策評估處（La mission d’évaluation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雖無法與訪團進行會晤，但亦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供參考，訪團亦排

定半天時程與駐法國台北代表處陳秘書進行討論。至原同意接見之法國總理

府策略分析中心（Centre d’analyse stratégique）則於訪團抵法之後，始由駐法

國台北代表處陳秘書告知無法接待。整體而言，所獲良多，堪稱圓滿順利。 

茲將法國相關機關所提供之口頭及書面說明整合說明如下： 

一、公共政策評估的現況 

雖然美、英等國家早在 1960 年代即發展並重視公共政策的評估工

具，但在法國，公共政策的評估仍處於學術研究的領域範圍，實際上法

國政府並未發展出一套較具規模的政策評估作法。 

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法國政府始較為重視並將評估作業納入其政府

施政作為項目之ㄧ。目前，在法國，公共政策的評估作業在許多政府機

關皆會辦理，例如審計院依據憲法第 47 條之 2 規定，應協助國會國會及

政府監督財政法的落實、社會福利財政法的施行以及公共政策的評估，

而中央行政機關也同樣會執行許多評估作業，法國中央行政機關的每個

部會至少都有ㄧ個單位辦理公共政策之評估作業，例如內政部（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的總秘書處(Secrétariat general)辦理內部稽核；預算財務暨國

家改革部（Ministère du Bugdet, des Comptes public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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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Réforme de l’Etat）的公共政策評估處（La mission d’évaluation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 行 政 暨 公 職 總 署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dministration et de la fonction publiaue)設有統計暨考核科 (Bureau des 

statistiqueq, des études et de l’évaluation)進行公職政策的評核；農學研究

發展國際合作中心 (Centr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Cirad)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科(Direction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各機關會就其已執行之政策進行績效評估（尚

無就政府機關本身進行評估），並多以預算執行績效其主要的衡量指標；

另在地方政府機關部分，地方政府對於其政策執行之績效之評估是具有

自主性的，其可自行訂定一套評估制度，但多不脫離預算執行情形、人

力運用情形等準則。 

另外，法國政府也有獨立的行政機關進行跨部會的公共政策評估。

例如「國家評鑑委員會」（le comité national d' évaluation，簡稱 CNE）主要

係評估研究、文化、職能機構與高等教育單位；「國家研究評估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earch Assessment, CNER）主要評估科學技術領

域的研究單位；財政部的財政稽查總署（IGF）則扮演著跨機關財政領域

的重要評估角色，它的任務是透過檢查、審計或評估，以促進公共財政

之健全及有效管理。 

當然，也有部分機關由於沒有評估單位之設立，因此將評估作業委

託給民間機構去執行，例如眾議院在 2011 年首次將部分歐洲國家執行就

業政策的評估工作委託交由民間機構進行；也有部分地方政府以聘僱顧

問公司的方式進行評估諮詢。 

各機關的績效評估結果如未達到預期目標者，基本上不必然會直接

影響到各該機關的預算分配，因為在評估時會同時檢視無法達到與其目

標的原因是否係由於行政行為以外之不可抗力因素，例如國際經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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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際市場貨幣利率上升等。此外，績效評估後之成果在法國並無相關

獎懲的規定，各機關所被要求的是努力達到原設定的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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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評估機關說明 

法國政府機關至少均有一個辦理績效評估的單位，本文僅就拜會機

關提供予訪團之資訊做簡要說明。 

（一）法國評估協會（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évaluation，ＳＦＥ） 

1、成立宗旨與成員 

法國評估協會自 1999 年 6 月於馬賽（Marseille）成立迄今約 13 年，

其成立的宗旨在全面促進評估機制的發展及其於公營、私營機構的使

用，另也積極支持社區發展和公共政策的執行。 

協會至今(2012)年約有 600 多名名譽會員、個人會員和機構會員，

其中多數為個人會員，均是因興趣而參加，會員均具備有專業能力，

其中有部分個人會員同時也在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公共機關、民間

協會及諮詢顧問公司等相關機關（構）任職，因此協會正式支薪職員

僅有 2 至 3 位。 

為確保能達成一個普遍原則，協會訂有「評價公共政策和公共計

畫憲章」（La Charte）。該憲章的訂定，除作為評估公共政策和公共計畫

的基本指導原則外，也希望藉由評估機制實踐的過程能更增加它的發

展性，這種作法亦受到各界廣泛的認同。關於「評價公共政策和公共

計畫憲章」（以下簡稱本憲章）的內容大致為： 

（1）前言： 

公共政策評估的目的是為了使民眾更瞭解國家的政策，同是

能亦能讓民眾明瞭國家政策的價值，並協助政策決策者提升研擬

政策之適當性、效率、一致性及影響力。 

公共政策評估有助於簡化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行政管理、

服務管理及更能有效運用公共開支。 

法國評估協會的會員聲明認同本憲章的原則，並願在特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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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受到本憲章的約束，同時無論是出於自身的專業評估或是與

公共審議相關人員及機構，均應協助促進本憲章之內涵。 

（2）原則： 

本憲章的 7 項主要核心原則為多樣性、客觀中立、專業性、

對人的尊重、透明度、適時及責任。 

A、多樣性：評估是公共管理、民主和科學辯證的三重邏輯的一部

分，其應運用合理的方式將各個不同利益均納入考慮，並多方

收集來自於利益相關者、專家或任何其他人等各種可能會影響

評估的意見。 

B、客觀中立：評估是以中立的方式進行。參與評估過程的人員本

著其專業告知合作夥伴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然而評估應獨立

於管理及決策過程之外，因為此獨立性可維護公共決策者決策

的自由。 

C、專業性：關於涉及評估作業相關專業技能，如：對於評估作業

本身的觀點、評估的執行方式、評估的品質、數據收集的方法

及結果的解釋等，進行評估的人員均應建立專業技能並時時增

進其專業技能。另外，進行評估的專業人員應關心於改善及增

進上述技能，並參考國際評估社群的方式，採取符合大眾公認

的作法。 

D、對人的尊重：參與評估過程的專業人員應尊重所有相關者的權

利、完整性及安全，且除非相關人員同意，否則禁止洩漏資訊

及蒐集意見的原始來源。 

E、透明度：關於評估結果的展現應清楚表明評估主題、最終目的、

目標對象、提問問題、使用的方法及其侷限性、以及引導至結

果的論據及標準。 

將評估的結果公開發佈是可行的，但其公開發佈的原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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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即訂定。而結果的完整性亦應被尊重，無論是以何種型態

及媒介發布。 

F、適時：當本憲章前言所提到評估的目的時，就可以考慮進行(或

是有目的的組織)評估作業：民主的報告、有效支出、組織學

習、促進後續評估。 

G、責任：從評估作業一開始，即建立了不同參與者之間的角色分

工以使各項分工均能獲得良好的支持（例如：接受委託、評估

過程指導、調查和分析、建議及評論的提出、結果的發布等）。

在評估過程中，所有相關的個人和機構應運用適當的方法並提

供足夠的訊息以進行評估。所有參與評估過程的人員均對於正

確應用本憲章規定的原則負有責任。 

2、評估方式 

協會在進行公共政策的評估作業時，會配合該公共政策所涉及的

議題及內涵，採用內部評估或外部評估、行動前評估或行動後評估等

多樣性的考察、研究、鑑定或審查方法來進行。例如某項政策的行政

和財務執行情況是否能達到是項政策的預期效果和目標設置；廣泛從

不同角度評估政策之間的平衡點；在判別某項政策的「利益攸關者」

時，會納入管理者、決策者、經營者、受益者、使用者或公民等各界

的所有意見。 

另外，協會是一個協助評估公共政策的民間機構，因此除了自行

執行的評估研究案件外，也會提供一個公共政策評估的資訊交流平

臺，亦即許多受委託的民間評估公司及評估機構可藉由該協會的平臺

進行意見交流。其方式包括舉辦學術研討會、文章發表、演講、出版

刊物等等相關通路。 

3、對政府辦理評估作業的看法 

一般而言，法國政府多半會在一項政策或是計畫執行約 3-4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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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檢視該項政策或計畫的執行成效或民眾滿意度等，政府在擬定問

題、設算進行評估所需的經費後，再由各個民間評估機構或公司競標，

以執行該項評估委託案。當民間機構或公司接受一項政府的公共政策

評估委託案後，會依該案契約所訂的期程，可能是 100 天或是 120 天

去執行該項政策的評估研究，有時候會和執行該項政策的部會一同合

作，並依政策主題去選擇適用的評估方法，可能是採取民調的方式，

也可能是使用質化或是量化的方式，最後會提出一份完整的報告。這

些評估報告的公開與否是必須依照政府的規定來決定，但就目前情形

來看，在網路上有供公開的資料並不多。 

另外，在法國，若是進行外部評估、且係委託外部機構進行政府

機關或部會內部評估時，會訂有相關的契約、條款，規定資訊和結果

不公開等條件，如評估涉及社會福利等個人資料時，法國訂有非常嚴

謹的資料保護法，因此相關資料是無法對外公開的，至於如是進行機

關內部評估者，由於這是一個自我檢視的動作，評估結果通常不公開。

例如，法國外交部很常就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其評估的種類，第一種

是就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等政策進行評估，多半是由外交部內部人員執

行，第二種是針對法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計畫等進行評估，這類評

估作業最常委外進行，另外第三種就是針對其他國家執行的政策進行

評估。上述三種評估作業結果僅有第二種會對外公告。 

綜觀法國公共政策評估的歷史，在有些政府執政時間，較為重視

公共政策的評估作業，特別是在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間，政府非常積

極執行公共政策的評估作業，但之後的執政政府則並未受到重視。所

以，執行公共政策評估作業的方向是因不同政府和不同時期而有所不

同，甚至，有些部會較重視公共政策的評估，但有些部會甚至完全沒

有執行評估作業的文化。 

再就目前政府的發展趨勢觀之，法國政府的評估作業有愈趨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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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預算的運用，而較不著重公共政策本身效益或服務民眾的情形。

亦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法國政府也逐漸重視「實驗型的公共政策」，

意即政府會先在國內部分區域執行一項新的公共政策，並針對其執行

情形進行評估作業，如經評估執行成效顯著，則會推廣至全國，如果

評估後認為不妥，則會停止執行該項公共政策的推展。 

（二）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l’Agence d’E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AERES) 

1、成立宗旨與成員 

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成立於 2006 年，2007 年 3 月開始運作，

它是負責法國高等教育、研究、科研、職業教育、科學合作基金會等

單位（機關、構）評鑑的獨立專責行政機構，以提升研究及高等教育

系統之品質為首要目標。其主要任務如下： 

（1）進行高等教育、研究、科研、職業教育、科學合作基金會等政府

或公立研究單位（機關、構）之評鑑。其評估作業可能為直接執

行或是藉由經過驗證的機構支援辦理，主要方式為蒐集相關個單

位（機關、構）資訊，並進行實地評鑑訪視，訪是重點一為，各

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關係，二為高等教

育、研究機構與地方政府間的關係，三為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與

其社會經濟利害關係人（如學生、家長及雇主等）間的關係，四

是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與國際合作之關係。 

（2）進行上述各機關、機構工作人員評鑑程序有效性之評鑑，並提供

相關建議。另外，這項驗證工作係僅針對程序作業評估，而不是

針對人員進行評估。 

（3）提升高等教育及研究機構水準。這項任務的主要工作包括二部分，

一是檢視內部品質保證機制，二是配合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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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與準則，進行評鑑與確保高等教育及研究品質。 

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主要是以理事會（Agency Board）為管理

核心。理事會置理事 25 人，目前除由理事推選出的局長之外，8 名為

具國際學術研究卓越成就之代表（qualified personalities），14 名為各校

院或單位推薦遴聘之代表（appointed members），2 名為國會議員代表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目前該局計有專任行政及研究人員 56

人，科學顧問（scientific advisers）有 60 位。 

依據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網站所述，其最大特色有六： 

（1）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該局評鑑工作的進行可擺脫任何壓力團體

的包袱。 

（2）它是一個法定的機構：該局單位內所有成員及專家的個人摘要簡

歷均明白公布於其網站上。 

（3）它是一個透明的機構：該局所有的評鑑過程及評鑑報告均公布於

其網站上。 

（4）它是一個能整合各種評鑑的專責單位：該局理事會成員雖包含 2

位國會議員，但在進行評鑑及決定評鑑結果時，均由該局根據專

業意見判斷決定，國會議員或政府無權干預。 

（5）它的評鑑結果與政府的經費核撥相互連結；該局的評鑑結果常是

政府核撥各校院、研究機關經費或獎補助的重要參據。 

（6）它雖是法國的評鑑機構，但其所採取的評鑑規準與國際（尤其是

歐盟）的標準接軌。 

2、評估方式 

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的評估步驟主要為準備、訪視及修正回

饋。細部過程為：遞交申請文件、審查申請案件、審查小組籌備會議、

審查小組進行會議與訪視、回饋會議、提交評估報告、評估報告送交

受評估機構、公布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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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單位在申請辦理評估時，必須要自備「自我評估報告」、「政

策規劃說明」、「組織架構表」、「財務帳目」等相關證明文件。研究與

高等教育評鑑局再依據以下幾項重要標準進行評估： 

（1） 政策規劃效益 

（2） 政策發展潛力 

（3） 合法性 

（4） 研究與創新性 

3、內部評鑑 

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也會嚴格要求自我進行內部評鑑，原則上

必須依據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標準與準則（Europea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ESG）來進行，也同時將歐洲品質管理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Quality Management, EFQM）2006 年的規範（Requirements 

for institutions proceeding to audit and certification of management devices）

做為自評參考。該局在進行內部評鑑時，共成立三個單位： 

（1）指導委員會（A Steering Committee）。主要工作是界定品質政策；

提出品質委員會的設置計畫；追隨品質保證的方法與進度進行。 

（2）品質委員會（A Commission for Quality）。主要工作是參加品質保證

過程的發展；協調品質保證過程的執行；確保品質保證的計畫能

依規劃執行；成為研提計畫的力量；在委員會許可前提供意見；

為指導委員會提供有關內部品質保證方法及資料的相關資訊。 

（3）品質單位（A Quality Unit）。主要工作是確保品質保證方法的落實

執行及持續追蹤與協調。 

至於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自我內部評鑑的過程與階段為： 

（1）確定自評的關鍵過程。 

（2）聘任自評的領航指導人選。 

（3）描述品質保證活動及其聯繫接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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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鑑可達成既定規劃目標的能力。 

（5）分析可能的反功能及危機與風險。 

（6）執行改善行動。 

（7）確保持續追蹤與改善。 

4、未來探討議題 

研究與高等教育評鑑局未來研議探討的評估議題包括： 

（1）對研究進行量化的評鑑（“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包括對著作目錄及其他與研究結果的參考數據進行可比較的評

鑑。 

（2）對政府的或公立的研究單位，如國家醫療研究中心（INSERM-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及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等進行評鑑。 

（3）對教學醫院的臨床研究及品質保證過程進行評鑑。 

（三）財務總督察局（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IGF) 

1、業務職掌 

財務總督察局主要在辦理各機關經濟及金融相關行政事項的監

督、審計、研究、諮詢和評估。其主要業務如下： 

（1）監督和審計事項：重要業務內容在於檢視交易的規律及合法性、

國庫審核、內部審計等事項。這項業務依 2009 年統計，約佔業務

量的 9%。 

（2）公共業務的評估事項：重要業務內容為評估相關機關（構）的整

體表現及效率，提出業務改革建議。這項業務依 2009 年統計，約

佔業務量的 34%。 

（3）諮詢事項：重點在進行公共決策的諮詢事項。這項業務依 2009 年

統計，約佔業務量的 37%。 



39 
 

（4）支援事項：主要為派駐在相關委員會（包括議會）參與或協助支

援的工作事項。這項業務依 2009 年統計，約佔業務量的 15%。 

該局上開各項業務的業務比例圖示如下： 

  

圖 16、財務總督察局各項業務的業務比例圖 

2、公共業務的評估 

財務總督察局每年均會就已實行之公共政策執行情形進行評

估，其所評估的範圍涵蓋各部會業務，依據該局網站資料顯示，其在

2011 年的一般預算部分，計有進行「國家對外關係」、「國家與領土」、

「農漁業、食品與農村事務」、「官方發展救援」、「退伍軍人、記

憶和民族的鏈接」、「理事會和國家控制」、「文化」、「國防部」、

「政府的行動與方向」、「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財政義

務的國家」、「學校教育」、「財務管理和人力資源」、「移民和庇

護」、「司法」、「媒體、書籍和文化產業」、「海外」、「政治領

土」、「政府體制」、「法制規範」、「高等教育和研究」、「福利

規劃及退休」、「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經費退款與回扣」、「健

康」、「安全」、「民事保障」、「團結、包容與平等機會」、「體

育、青年及社區活動」、「勞動與就業」、「城市與居住」等業務之

評估。在額外預算部分，則有「空氣控制與操作」、「官方出版物管

理」等業務之評估。在保留特別預算部分，計有「交通管制與停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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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農業及農村發展」、「氣候變遷-森林」、「現代化學習」、

「國家物業管理」、「無線電資源使用」、「財政援助國家」、「撫

恤金」、「全國之客運服務」等業務評估。在補助帳戶部分，計有「各

國服務機構與團體」、「公共廣播的進展」、「汽車之採購機制」、

「地方當局的發展」、「外國政府貸款」、「個人或私營機構的貸款」

等業務之評估。這些評估都彙編製《年度績效報告》(RAP)上網供參閱。 

依據財政法暨各部會年度計畫績效所設定之目標等相關規定，該

局評估的重點仍是在經費收入、支出等管理情形，另外人力資源管理、

資訊設備管理、不動產管理等亦屬於共通的評估指標；另外各部會機

關也可依據各機關的特性自行設計各自的績效評估制度。 

現階段，上開報告的主要目的是使決策者更能明確公共政策執行

的目標及方向，並使未來的政策執行結果能有相比較的目標值，因此，

獎懲的機制即非評估的主要目的和普遍作法。 

就財務總督察局來看，目前辦理績效評估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使

用適合且可靠的指標以評估公共政策績效，另外績效評估的文化在許

多行政機關依然有待推廣，亦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四）國家現代化總司(Direction generale de la modernisation de l’Etat， DGME)  

國家現代化總司隸屬於預算、公共帳目及國家改革部(Ministère du 

Budget, des Comptes publics et de la Réforme de l'Etat)，其主要任務在發展

行政機關的創新服務、檢討改進行政作業流程的便民措施、引進各國

經驗促進並提高行政管理(自我評估的品質管制)。 

其中在促進行政機關的公共職能自我評估部分，主要是應用歐洲

基金會品質管制的卓越模型，提倡各國政府適當的管理技術，以提高

行政效能操作的模型。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要全面的、從不同的角

度，例如管理面向、人力資源管理面向、計畫規劃面向等各項方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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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效益分析。 

試舉咖啡館為例，如何達到便於使用和降低成本目標，它的方法

亦可適用於政府組織行政管理上。它所使用的 9 大面向評估標準為：

決策者、管理者、策略和規劃、人力資源管理、流程管理、夥伴關係

管理、社會服務、顧客使用者、成效等各面向。每個標準均可適用於

各行政機關公共部門的評估上。其結構示意如下圖： 

 

圖 17、咖啡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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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本次考察期間所獲心得及建議說明如下： 

一、英國 

政府績效評估，是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創新的有效工具，不僅有

利於各種政策監督、加強對政府的控制，以增強公共責任，而且有利

於改進政府管理、改善預算資源配置和加強公共服務，受到世界各國

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普遍重視和廣泛應用。英國可算是推動績效評估制

度的先驅國家，在績效評估之作法也是各國效法的對象，從柴契爾政

府引進績效評估制度推行了「雷納評審方案」、「部長信息系統」；

梅傑政府提出「公民憲章白皮書」；布萊爾政府的「公共服務協定」

歷經了布朗政府到卡麥隆政府終止了「公共服務協定」，可見英國政

府的績效評估制度隨著首相的更迭與大環境的社經狀況，而有不同的

作法，然而不變的是績效評估制度無法與預算脫離而獨立存在。制度

的緣起是因當時政府赤字、財政窘困，為挽回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推出一連串改革作為，開啟了英國具體績效評估制度，從中央開始推

行到地方政府，雖然目前卡麥隆新政府終止了「公共服務協定」且未

設計出新的制度，但實務運作上仍每月或每季檢視各項施政項目及於

算之執行率。 

從此次訪談的內容可以發現，目前英國績效評估實務操作上與我

國有不同的做法，差異整理如下： 

表一、英國與我國績效評估實務操作差異比較表 

項目 英國 臺灣 

指標性質 量化 量化、質化 

民意調查 無 質化指標，滿意度調查 

實地查證 無 嚴重落後指標 

獎懲機制 部會首長負責，無獎懲機制 有，獎優懲劣 

稽核制度 內部查核、審計部查核、各

部會相互稽核 

單位自評、部會研考單

位評核、行政院複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C2%B7%E5%8D%A1%E9%BA%A5%E9%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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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公告 召開記者會及上網公告 上網公告 

回饋機制 1.評核結果接受公眾批評、

議會質詢及預算審議來制

衡政府部門 

2.制度設計單位，接受受評

單位提供之建議適時檢討

修正評估制度 

評估結果納入下一年度

施政重點改善之參考 

  

我國與英國雖然國情的不同加上英國執政政府更換的因素，所以

兩國對於部分實務操作方式不同，但有些地方也是值得我國參考借鏡

的，茲整理如下：  

（一）針對民眾關心、有利民眾或益於國家發展之政策優先進行績效評估 

我國機關績效評估各部會係將所屬各種業務類別全數列出，建

議可參考英國政府採兩部分指標，一部分為統合性指標，各部門均

須定期提出相關資料，另一部分則是由業管單位從施政項目、競選

政見等篩選出現階段較具急迫性之工作。 

（二）績效評估結果除上網公告外，針對有具體績效且對民眾有利的項目

主動對外揭露 

雖然各機關已將相關資訊上網公開於官方網站，研考會網站也

能下載所有機關的年度績效報告及行政院評核意見，形式上已符合

政府資訊公開的要求。不過，針對評估結果並未有積極的政策行銷

或宣導作為，加上大本的年度績效報告不容易閱讀，鮮少獲得社會

大眾的重視，自然無法彰顯政府課責的積極意義。建議可參考英國

主動召開記者會的做法，針對有具體績效及對民眾有利的項目主動

對外揭露，讓民眾能瞭解政府之作為。 

（三） 納入會計單位及各受評機關複評機制，強化稽核制度 

現行作法為指標提出單位(機關)進行自評，再由部會研考單位進

行評核，最後將評核結果送行政院(研考會、經建會、工程會)複評，

為使評核結果更具公正性，建議可參考英國作法，除研考單位查核

外，亦有會計單位查核，再透過各受評機關相互稽核制度，藉由他

機關之參與，適時提供建議意見，同時監督政府整體績效衡量之執

行與品質，使績效評估作業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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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國 

法國宣稱自己是一個「平等的」、「世俗的」、「民主的」、「社

會主義的」共和國，也是歐洲聯盟的創建成員之一，因此在績效評估

制度方面除了遵循歐洲的共同條約、原則外，也會隨著時代環境、政

權移轉等變遷迭有調整，然其在基本運作機制之建構上，整體而言堪

稱相當完備，仍可一窺其致力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執行績效、重視績效

多元化評估方式、強調使民眾體認公共政策價值之核心精神。 

另外，由於法國公務人員考績之評定等制度係由人事機關負責執

行，故政策評估機關並未辦理類似本部各單位（機關）績效評核之業

務。 

茲就法國相關制度足堪我國借鏡之處略述如下： 

（一） 按實際績效進行估評，跳脫良莠比例設限的框架 

法國對於各部會專業領域上的公共政策績效評估結果，主要目的

是在供首長作為決策參考或是作為政策改進之依據，以確保行政決策

品質的提升；因此該國尚未就不同部會之施政績效做出「績效良好之

比例應有所限制」之潛規則。而我國政府機關的績效評估作業，則為

避免產生「自我感覺良好」的觀感，因此行政院管考機關對於各部會

之施政績效評估，尚有「綠燈」（績效良好）不得超過一定比例之限

制；建議我國列管機關對於各機關績效之評估，可藉由聘請高比例且

具有代表性之專家學者參與的機制，進行嚴謹的評估，以跳脫優劣設

限之框架。 

（二）由民間機構執行政策評估之可能性 

法國對於各項公共政策的評估，不僅僅是限由機關自行進行評估

或由預算主管機關進行績效報告結果，它也可以被民間機構予以放

大、檢視並評估，在民間機構辦理公共政策評估作業已趨成熟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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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委由一個公正客觀的民間評估機構進行公共政策的評估已是法國

頗為普遍的作法，其優點不僅可減少政府機關行政成本的支出，亦可

盡量確保其公允性。在我國，公共政策的評估除了機關自行辦理外，

相關複評工作均是由行政院管考機關邀集行政院相關單位人員及部分

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後評定其結果；而一般民間，僅有部分關注某項政

策之專家學者進行相關議題的「研究」（姑且不論其稱為「評估」），

因此，我國似可參採朝委由學者專家或較具規模之民間機構進行公共

政策評估的模式辦理。 

（三）整合機關績效與施政計畫評估模式 

法國對於公共政策的評估，並未區分「機關績效」與「施政計畫」

等態樣分別進行評估，而係選擇就重要之核心業務或與民眾切身相關

之業務進行政策執行績效的評估。而我國在施政績效的評估上，尚區

分有「機關績效」與「施政計畫」等態樣，就政府部門而言，不僅需

重複辦理各項受評程序，亦無法完整展現政府整體施政願景與成果；

就民眾而言，其所關心的應係某項與其有關之政策是否確實執行、其

績效成果為何等議題，而非「機關」績效如何或是「施政計畫」績效

如何的議題上，為有效呈現我國政府整體施政績效成果並利於民眾了

解施政擘畫願景，我國似可參考予以適當整併目前行政院「機關績效」

與「施政計畫」分別評估之作業模式。 

（四）納入民眾影響程度或民眾滿意度為指標 

法國政府機關在公共政策的評估上較著重在預算的執行成效，相

較之下較不著重在政策對於民眾的影響或是民眾對於某項政策的滿意

度等之研究與評估，但目前已有越來越多民間機構、學者專家主張政

府政策之評估指標宜納入民眾影響程度或民眾滿意度。與我國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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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機關施政績效」的評估上，已有「對於民眾的影響或是民眾

對於某項政策的滿意度」之相關指標。 

 

 

 

 

 

 

 

 

 

 

 

 

 

 

 

 

陸、附錄 

一、內閣辦公室藍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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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片 

（一）英國：拜會內閣辦公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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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國：拜會法國評估協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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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表 

 

日 期 停 留 地 點 工 作 內 容 

4/21（六） 臺北－倫敦 啟程 

4/22（日） 倫敦 資料整理 

4/23（一） 倫敦 

拜會內閣辦公室 Cabinet Office 

接待代表：企業服務團隊(Corporate Services Group) 的

Anna Broströmer 小姐。 

4/24（二） 倫敦 
1.拜會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2.前往倫敦政經學院蒐集資料 

4/25（三） 倫敦－巴黎 

1.航程 

2.前往駐英國台北代表處隨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德

法研習班聽取台法雙邊關係簡報 

3.參加駐英國台北代表處工作餐會 

4/26（四） 巴黎 

拜會法國評估協會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Evaluation 

接待代表：行政長 Nicolas Subilau 先生及專員 Julie 

Conversy 小姐等人。 

4/27（五） 巴黎 

與駐英國台北代表處陳秘書就法國預算財務暨國家

改革部（Ministère du Bugdet, des Comptes public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de la Réforme de l’Etat）提供之書

面資料進行翻譯與討論。 

4/28（六） 巴黎 資料整理 

5/1（二） 巴黎-台北 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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